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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汕头市海门湾 
桥闸重建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 

评价的审核意见  
 

汕头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中心：  

你单位关于建设汕头市海门湾桥闸重建工程的航道行政许

可申请书及附件资料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、《航

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1

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的规定，经

我厅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选址和总平面布置 

汕头市海门湾桥闸位于练江出海口，距下游深汕高速公路桥

约 500 米，所处河段河面宽约 360 米，岸线及河势基本稳定。本

工程拟拆除旧桥闸并原址重建，重建工程建筑物从左岸至右岸依

次为：左岸连接道路、东排水闸、船闸、拦河水闸、西排水闸。

综合考虑航道通航条件和建设条件，原则同意海门湾桥闸原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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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及工程总平面布置。 

二、通航技术要求 

（一）代表船型 

海门湾桥闸所处的练江河段（海门港-和平桥）航道发展规

划技术等级为Ⅴ级,基本同意《汕头市海门湾桥闸重建工程航道

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航评报告》）论证选用 300

吨级船舶作为代表船型，尺度（总长×型宽×设计吃水）分别为：

55.0 米×8.6 米×1.3 米、39.0 米×7.4 米×2.0 米、41.5 米×

7.0 米×2.0 米、38.5 米×7.3 米×1.9 米。 

（二）设计通航水位 

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分析提出的工程处的设计通航水位（珠

江基面高程，下同），即：船闸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 1.39 米，

上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为-0.41 米；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

1.98 米，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为-1.18 米。 

（三）通航建筑物规模和尺度 

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依据《内河通航标准》论证提出的船

闸规模和通航尺度要求。设计方案提出船闸建设级别为Ⅴ级，有

效尺度为 120 米×12 米×3.2 米（长×宽×门槛最小水深），上、

下闸首门槛高程和闸室底高程均为-4.5 米，活动检修桥净高不小

于 8 米，上、下游引航道采用不对称布置，引航道长度均为 195

米，宽度均为 31 米，底高程均为-4.5 米，设计尺度满足通航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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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航道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提出的航道通航安全保障措施。

为确保工程自身和船舶航行安全，建设及管理单位应按国家有关

规定和技术要求设置助航和警示标志，并配套建设必要的维护及

安全保障设施，保证与工程同步建设。 

（二）鉴于船闸下游通航条件较为复杂，建设单位应加强船

闸通航水流条件分析和运行管理，并加快开展船舶操纵仿真模拟

试验，进一步明确船闸运行控制条件，优化完善保障措施，编制

合理可行的运行方案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工程开工建设前，施工单位按规定向我厅申请办理通

航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审批；船闸投入使用前，建设单位应按

规定向我厅申请办理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审核意见要求开展工程建设，

积极配合粤东航道事务中心实施技术核查。工程完工后应向粤东

航道事务中心报送建设项目审核意见执行情况、施工临时设施及

残留物的清除情况，以及助航和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等资料。 

（三）请省航道事务中心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加强对建

设项目技术核查工作的管理，建设项目与航道、通航有关的内容

完工后，应将核查情况、建设单位关于审核意见的执行情况等报

送我厅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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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项目的建设单位、项目名称和涉及航道、通航的事

项发生变化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我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其中，

涉及航道、通航的事项发生较大调整且对航道通航条件可能产生

不利影响的，应当开展补充或者重新评价，并重新报我厅审核。 

（二）自本审核意见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者

开工建设前因重大自然灾害、极端水文条件等引起航道通航条件

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审核手续。 

（三）工程建设涉及的其他事宜，请到有关部门联系办理。 

 

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11 月 19 日 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，粤东航道事务中心，汕头市交通  

运输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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